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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巩固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深

化农村改革,保护农业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力,推进农业现代

化,维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

康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草业、畜牧业和渔

业等产业,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

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第三条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

安全.

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

位.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

全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高农民的收

入和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多渠道就业,缩小城乡差

—０１—



别和区域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四条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大农业观.

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农业更好地发挥在提供食物、工业原料和

其他农产品,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农耕文

化,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

国家采取措施保障粮食安全,落实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

物供给体系,丰富食物品种,促进实现各类食物供求总体平衡.

第五条　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振兴农村经济.

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普惠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国家在农村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存的分配制度.

国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管理,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第六条　国家坚持科教兴农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因地

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农

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农业科技、教

育、人才事业,培养农业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推进农业绿色发

展,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提高农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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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生产能力.

第七条　国家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

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切

实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国家保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

第八条　全社会应当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支持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

对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统一负

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做好发展农业和为发展农业服务的

各项工作.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管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

作,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负责有关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林业草

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草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

关的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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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第十条　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依法保障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保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

权,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法经营

管理集体资产,为其成员提供生产、技术、信息等服务,组织合

理开发、利用和保护集体资源,壮大经济实力.

国家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家庭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法自愿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

愿、退出自由、共同管理、民主决策、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

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

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设立、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任何组织

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第十二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自愿按照民主管

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以资金、技术、实物等

入股,依法兴办各类企业.

第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实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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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发展,引导其与现代农业相适应,提高集

约化水平和经营效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提供技术、信

息、社会化服务等形式,支持家庭农场发展.

第十四条　国家加强国有农场、林场、牧场、渔场规划建

设,更好发挥其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国家保护国有农场、林场、牧场、渔场的合法土地权益.严

禁擅自收回其国有土地使用权,确需收回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履行批准手续,并依法予以补偿.

第十五条　国家鼓励供销合作社、农村信用社、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发展多层

次、多类型的专业化服务,提升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

务水平.

第十六条　国家采取措施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生产、加工、销售一体

化经营.

国家引导和支持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企业、

科研单位和其他组织,通过与农民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订立合同

或者建立各类企业等形式,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

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业发展.

第十七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成立农产品行业协会等组织,为成员提供生产、营销、信息、

技术、培训等服务,发挥协调和自律作用,提出农产品贸易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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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申请,维护成员和行业的利益.

第三章　农业生产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

长期规划、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农业资源区划,制

定农业发展规划.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农业发展规划,采

取措施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形成合理的农业生产区域布局,指导

和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

财政、自然资源、水利、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

采取措施落实农业发展规划,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第十九条　国家引导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合本

地实际,按照市场需求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

构和区域布局,协调发展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发展优

质、高产、高效益的农业,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种植业以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调整作物

结构、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发展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

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推进天然林保护修复、退耕还林和防沙

治沙工程,加强防护林体系建设,营造速生丰产林、工业原料林

和能源林.支持依法发展经济林和林下经济,增加林产品供给.

加快发展畜牧业,改良畜禽品种,保障畜禽养殖用地,协调

—５１—



推进草原保护与草原畜牧业发展,推广圈养和舍饲,积极发展饲

草产业、饲料工业、畜禽屠宰和畜禽产品加工业.

渔业生产应当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调整捕捞结构,积

极发展水产养殖业、远洋渔业和水产品加工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安排资金,引导和支持农

业结构调整.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农业综合开发

和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乡村道路、农村能源和电网、

农产品仓储和流通、渔港、草原围栏、动植物原种良种基地、农

业防灾减灾、农业农村信息化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第二十一条　国家扶持动植物品种的选育、生产、更新和良

种的推广使用,鼓励品种选育和生产、经营相结合,实施现代种

业提升工程、动植物良种培育、育种关键技术攻关.国务院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动植物良

种的选育和推广工作.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加强农

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节约用水,因地制宜推动农业节水增

效、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保障农业用水需求,严格依法控制非农

业建设占用灌溉水源,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占用或者毁损农

田水利设施.

国家对缺水地区推动农业节水增效、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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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扶持.

第二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使用

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加强农业机械安全管理,提高农业机械化

水平.

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购置和应用先进适用的农业

机械给予扶持.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为农业服务的气象事业

的发展,加强农业气象综合监测网络建设,提高对气象灾害的监

测和预报水平.

第二十五条　国家采取措施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建立健全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验检测和监管体系,按照有关技术规范、

操作规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引导和组织农产品的生产经

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第二十六条　国家鼓励和扶持发展优质农产品生产,支持依

法建立健全优质农产品认证和标志制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优

质农产品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请使用有关的标志.

符合规定产地及生产规范要求的农产品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的规定申请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情况,依法采取措施,

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保持和建设农产品优良产地环境,

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实施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推动品质提

升,积极打造品牌,使用有关认证和标志,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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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竞争力.

第二十七条　国家实行动植物防疫、检疫制度,健全动植物

防疫、检疫体系,完善动植物疫情监测预警网络,加强对动物疫

病和植物病、虫、杂草、鼠害的监测、预警、防治,建立重大动

物疫情和植物病虫害的快速扑灭机制,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区,

实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第二十八条　农药、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种

子、农业机械、兽医器械等可能危害人畜安全的农业生产资料的

生产经营,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备案、登记或者

许可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资料的安全使用和质量

监测制度.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执行农业生产资料使用

规定,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添

加剂、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

的质量负责,禁止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

格的产品;禁止生产和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农药、兽药、饲料添

加剂、农业机械、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

第四章　农产品流通与加工

第二十九条　农产品的购销实行市场调节.国家健全农产品

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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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建立中央和地方分级储备调节制度,

完善仓储运输体系,做到保证供应,稳定市场.

第三十条　国家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农产品

市场体系.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产品批

发市场和农产品集贸市场,国家给予扶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

自的职责,依法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规范交易秩序,防止地方

保护与不正当竞争.

第三十一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流通活

动.支持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农产品收

购、批发、储存、运输、零售和中介活动.鼓励供销合作社和其

他从事农产品购销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市场信息,开拓农产

品流通渠道,为农产品销售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部门保障农产品

运输畅通,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简化手

续,方便鲜活农产品的运输,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

得扣押鲜活农产品的运输工具.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粮食烘干、农

产品产地冷藏保鲜、产品分级、冷链物流等设施建设,支持完善

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提高农产品储存、运输技术水平,增强保

障供应能力.

国家采取措施引导电子商务与乡村特色产业、农村寄递物流

—９１—



等融合发展,完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络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市场监督管理、农业农村等部门依职责加强电子商务销售农产

品、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

第三十三条　国家支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推动

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应当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和规模结构,扶持

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开发利用.

国家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制品质量标准,完善检测手段,提

升检测能力,加强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和监督,保

障食品安全.

第三十四条　国家鼓励发展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和农业服务贸

易,加强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和交流.

国家采取加强国际市场研究、提供信息和营销服务等措施,

促进农产品出口.

国家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协调机制.为维护农产品产销秩

序和公平贸易,建立农产品进口预警制度,当某些进口农产品已

经或者可能对国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时,国

家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五章　粮食安全

第三十五条　国家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

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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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第三十六条　国家采取措施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高粮食生产水平,保障粮食安全.

第三十七条　国家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对粮食主产区

给予重点扶持,建设稳定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改善粮食收储及加

工设施,提高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加工、储存、运输水平和

经济效益.

国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完善对粮食主产区和产

粮大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

补偿机制,调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

国家支持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建立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

第三十八条　国家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

格、补贴、保险等政策体系,完善农业生产资料保供稳价应对机

制,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

第三十九条　国家加强对粮食市场的调控.

在粮食的市场价格过低时,国务院可以决定对重点粮食品种

实行价格支持制度.支持价格应当根据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稳

定粮食生产的原则确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以及国家委托的收购单

位及时筹足政策性粮食收购资金,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国家

规定提供资金支持,任何部门、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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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国家建立粮食安全监测预警制度,建立政府粮食

储备体系,完善粮食应急管理体制,采取措施保障粮食供给.国

务院应当制定粮食安全保障目标与粮食储备数量指标,并根据需

要组织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耕地、粮食库存情况的核查.

国家对粮食实行中央政府储备和地方政府储备,建设仓储运

输体系.承担政府粮食储备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按照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保证储备粮的数量和质量.

第四十一条　国家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用于支持粮食储备、

稳定粮食市场和保护农民利益.

第四十二条　国家提倡珍惜和节约粮食,采取措施减少粮食

生产、储存、流通、加工等环节的损失损耗,防止浪费.

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

的食物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的食物营养结构.国务院农业农村、

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提升有关食物产业发展水平.

第六章　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

第四十三条　国家推动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

持、社会多元参与的农业农村投入格局.国家提高强农惠农富农

政策效能.

国家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采取财政投入、税收优惠、金

融支持等措施,从资金投入、科研与技术推广、教育培训、农业

生产资料供应、市场信息、质量标准、检验检疫、社会化服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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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灾害防范救助等方面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农业生

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国家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增加农民收

入实施支持政策,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第四十四条　国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坚持将农

业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建立健全农业投入稳定增长保障机

制.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

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各项用于农业的资金应当

主要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

业产业化经营;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健

全动植物检疫、防疫体系,加强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杂草、

鼠害防治;支持农业防灾减灾;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

检验检测监管体系、农产品市场及信息服务体系;支持农业科研

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农民培训和乡村人才培养;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保障农民收入水平等.

县级以上各级财政用于种植业、林草业、畜牧业、渔业、农

田水利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应当统筹安排,协调增长.

国家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

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增加农业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每年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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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农业的资金应当及时足额拨付.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国

家各项农业资金分配、使用过程的监督管理,保证资金安全,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用于农业的财政资金和信贷

资金.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用于农业的财政和信贷等资金的

审计监督.

第四十六条　国家运用税收、价格、信贷、奖补等手段,鼓

励和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性投入和小

型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投入.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依

法采取多种形式,筹集农业资金.

第四十七条　国家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农业,鼓励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设立支持农业建设和农业科技、教育等

基金.

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农业扩大利用外资.

第四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及

其他各类经济组织开展农业信息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

立农业信息搜集、整理、分析和发布制度,及时向农民和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提供市场信息等服务.

第四十九条　国家鼓励和扶持农用工业的发展.

国家采取税收、信贷等手段鼓励和扶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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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贸易,为农业生产稳定增长提供物质保障.

国家通过对肥料、农药、农用柴油、农业用电和农业用水等

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保障主要农产品的生

产效益.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

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事业给予支持.

对跨地区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

理、交通运输、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给予支持.

第五十一条　国家建立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

金融体系,促进金融服务办理便利化,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农村

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农村金融监管,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有关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增加信贷投入,改善农村金融服

务,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信贷支持.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农

村中小金融机构应当坚持为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宗

旨,优先为当地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信贷服务.

国家通过贴息等措施,鼓励金融机构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贷款.

国家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财政出资设立的农业信贷

担保机构应当主要为从事农业生产和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经营

主体服务.

第五十二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发展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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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保险,丰富保险品种,提高保险理赔效率,发挥稳定农业生

产、减少灾害损失和保障收入作用.

国家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财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实施

农业保险费补贴.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农业保险条款

和保险费率公平合理性的审查,提高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果,加

强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国家健全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

散机制.

国家支持和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依法开

展农业保险业务.

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原

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

保险.

第五十三条　国家鼓励符合规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债券

用于农业.按照国家规定发行的政府债券,应当加大对现代农业

发展的支持力度.

国家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农业机制,引导农产品期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发挥期货市场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

的功能.

第五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农业防灾减

灾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防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做好防灾、抗

灾和救灾工作,帮助灾民恢复生产,组织生产自救,开展社会互

助互济;对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灾民给予救助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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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

第五十五条　国务院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规划,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人

才事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增加农业科技

经费和农业教育经费.

国家鼓励、吸引企业等社会力量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农

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依法举办农业科技、教

育事业.

第五十六条　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打造国家农

业科技战略力量,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农业

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加快

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协调整合农业

科技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平台和创新主体能力建设.

第五十七条　国家保护植物新品种、农产品地理标志等知识

产权,鼓励、支持和引导高等学校、科研机构、企业加强农业科

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传播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促进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国家鼓励新技术应用于农业,加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

装备、新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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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需要.

国家支持智慧农业发展,鼓励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相融合.

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国际农业科技、教育合作与交流,鼓励和

支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第五十八条　国家扶持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建立政府扶持和

市场引导相结合,有偿与无偿服务相结合,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

构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促使先进的农业技

术、装备尽快推广应用.

第五十九条　国家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以农业技术

试验示范基地为依托,承担公共所需的关键性技术的推广和示范

等公益性职责,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无偿农业技术服

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稳定和加强

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保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工作经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按照国家规定保障和改善从事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专业科技人员的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和生活

条件,鼓励他们为农业服务.

第六十条　科研机构、有关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

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及有关科技人员,根据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的需要,可以提供无偿服务,也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许可和技术入股等形式,提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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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服务,取得合法收益.科研机构、有关学校、农民专业合作

社、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及有关科技人员应当提高服务水

平,保证服务质量.

对科研机构、有关学校、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举办的为农业服

务的企业,国家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优惠.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其他

企业事业单位等参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第六十一条　国家建立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等有关部门制定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六十二条　国家在农村依法实施义务教育,并保障义务教

育经费,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国家在农

村举办的普通中小学校教职工工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

规定统一发放,校舍等教学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经费由县级人民政

府按照国家规定统一安排.

第六十三条　国家发展农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加强涉农

学科、专业建设,支持培养涉农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统

一规定,制定农业行业的职业分类、职业标准,管理农业行业的

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第六十四条　国家组织开展农业实用技术技能培训和其他就

业培训,培养乡村本土人才,采取措施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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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农民举办各种科技组织,发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作

用,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和生产经营技能.

第八章　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

第六十五条　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必须合理利用和保护土

地、水、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

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

生态农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国家有计划地开展农业资源调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

定农业资源区划或者农业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的区划,建立农业

资源监测制度.

第六十六条　国家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永久基本

农田依法实行特殊保护,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

质量有提高、生态功能稳定.

国家建立实施耕地保护补偿制度.

国家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应当依法

落实补充耕地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要求对非农

业建设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予以剥离和合理利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土壤改良、地力培肥和

治理修复,组织开展退化耕地治理,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保护和

提升耕地质量,并对耕地质量进行调查、监测和评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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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内容和投入标准,完善建设、验收、管护机制.

第六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采取

措施,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和参与高

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保养耕地,科学合理使用化

肥、农药、农用薄膜,增加使用有机肥料,采用先进技术,保护

和提高地力,防止农用地的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国家鼓励使

用在生态环境中可降解且无害的农用薄膜.

国家加强黑土地保护,坚持用养结合,促进黑土地可持续利

用.

第六十八条　国家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健全重要

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制度,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预防和

治理水土流失.从事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和

个人,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并负责治理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水

土流失.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

地.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因地制宜开展盐碱地治理和综

合利用.

第六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组织群众造林绿

化,保护林地和林木,预防森林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制止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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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盗伐林木,提高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国家实行全民义

务植树制度.

国家在天然林保护区域实行禁伐或者限伐,加强造林护林.

第七十条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草原的保护、建设

和管理,指导、组织农 (牧)民和农 (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建设

人工草场、饲草饲料基地和改良天然草原,实行以草定畜、草畜

平衡,合理控制载畜量,推行划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保护

草原植被,加强草原火灾和病虫害防控工作,防止草原退化、沙

化、盐碱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

第七十一条　禁止违法毁林毁草开垦、烧山开垦以及开垦国

家禁止开垦的陡坡地.禁止围湖造田以及违法开 (围)垦自然湿

地.

对在国务院批准规划范围内实施退耕的农民,应当按照国家

规定予以补助.

第七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依法执行捕捞许

可证、捕捞限额和禁渔、休渔制度,增殖渔业资源,保护渔业水

域生态环境.

国家引导、支持从事捕捞业的农 (渔)民和农 (渔)业生产

经营组织从事水产养殖业或者其他职业,对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统

一规划转产转业的农 (渔)民,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助或者

安置保障.

第七十三条　国家建立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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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稀有、濒危、珍贵生物资源及其原生

地实行重点保护.国家加强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开发利用,建设国

家种质资源库.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从境外引进生物物种资源应当依法

进行登记或者审批,并采取相应安全控制措施.

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验、生产、加工、经营及其他应

用,必须依照国家规定严格实行各项安全控制措施.

第九章　农业绿色发展

第七十四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采用

节约集约的种植养殖技术.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采

取生物措施或者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兽药,防治动植物

病、虫、杂草、鼠害和其他有害生物.从事畜禽、水产养殖的单

位和个人应当合理投料、投饵、投肥,正确使用药物,防止造成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国家加强病虫害生物防治、微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技术和

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促进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

国家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第七十五条　国家优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推进农业废弃物

回收、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鼓励发展种养循环农业.

农产品采收后的秸秆及其他剩余物质应当综合利用,妥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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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第七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单

位进行治理,防治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排放或者倾倒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或

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由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给农民和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造成损失的,有关责任者应当依法赔偿.

第七十七条　国家依法实施农业生态保护补偿.国家鼓励和

支持保护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农业,逐步完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

国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

第十章　农民权益保护

第七十八条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费的项

目、范围和标准应当公布.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农民和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罚款处

罚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

据的罚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进行摊派.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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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方式要求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人力、财力、物力

的,属于摊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任何方式的摊

派.

第七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不得以

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集资.

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没

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

在农村进行任何形式的达标、升级、验收活动.

第八十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规定承担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及代扣、代收税款的单位应当依法

征税,不得违法摊派税款及以其他违法方法征税.

第八十一条　农村义务教育除按国家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

得向农民和学生收取其他费用.禁止任何机关或者单位通过农村

中小学校向农民收费.

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中小学校食品安全,改善学生营养健

康情况.

第八十二条　国家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保护

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给予征地补偿并安排

社会保障费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征地补偿和社会

保障费用.征收农村村民住宅的,应当依法保障其居住的权利和

合法的住房财产权益.

国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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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第八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

员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经营权

流转等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意愿,不

得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不得干涉农民依法自主安

排的生产经营项目,不得强行毁坏作物青苗或者盛果期果树,不

得强迫农民购买指定的生产资料或者按指定的渠道销售农产品.

第八十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

或者兴办公益事业,需要向其成员 (村民)筹资筹劳的,应当依

法经成员 (村民)会议或者成员 (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方可进

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筹资筹劳

的,不得超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上限控制标准,禁止强行

以资代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对涉及成员 (村民)利益的

重要事项,应当向成员 (村民)公开,并定期公布财务账目,接

受成员 (村民)的监督.

第八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文化、保险等有偿服务,必须坚持自愿

原则,不得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接受服务.

第八十六条　农产品收购单位在收购农产品时,不得压级压

价,不得在支付的价款中扣缴任何费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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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代收税款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农产品收购单位与农产品销售者因农产品的质量等级发生争

议的,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检测.

第八十七条　农业生产资料使用者因生产资料质量问题遭受

损失的,生产、出售该生产资料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

包括购货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失.

第八十八条　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为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有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和提出合法要求

的权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

出的合理要求,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及时给予答复.

第八十九条　违反法律规定,侵犯农民权益的,农民或者农

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以依法申

请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一章　农村经济发展

第九十条　国家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城乡规划、建设、

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公共资

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国家支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文化、

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调整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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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结构,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

济全面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第九十一条　国土空间规划应当统筹考虑城乡生产、生活、

生态用地需求,合理安排乡村产业、居住、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等各类用地.建设用地指标应当优先保障乡村发展合理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化城乡产业发展布局,统筹规划、

建设、管护城乡公共基础设施.

第九十二条　国家促进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保障各类经营主

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发展乡村企业,支持农业的发

展,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国家完善乡村企业发展的支持措施,

引导乡村企业优化结构,更新技术,提高素质.

国家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保障

成员的集体收益分配权.

国家保护社会资本依法参与乡村发展,支持农民、大学生、

退役军人和其他返乡入乡人员在乡村创业就业,鼓励农民专业合

作社、供销合作社、农业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第九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

展水平、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按照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节约

用地的原则,有重点地推进农村小城镇建设.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完善相应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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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农民和社会资金投资小城镇开发建设,发展第二、第三产

业,引导乡村企业相对集中发展.

第九十四条　国家采取措施推动形成平等竞争、规范有序、

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制

度,引导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合理有序流动.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依法保护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不得设置不

合理限制,已经设置的应当取消.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落实城乡劳动

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依法保障农民工工资等劳动和社会保障

权益.

第九十五条　国家健全社会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参加社

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

国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特

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助制度,保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

人员等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

疗、住房、教育、就业等专项救助.

第九十六条　国家扶持欠发达地区改善经济发展条件,帮助

进行经济开发,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持续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总体部署和目标要求,

制定相关规划,并组织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增强欠发达地区内

生发展动力,引导、组织合理使用帮扶资金,依靠自身力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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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面貌,促进产业发展壮大,提升农村劳动力技能和素质,增

强就业能力和调动参与发展积极性,引导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

地资源.欠发达地区发展应当坚持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相结

合,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

第九十七条　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常态化防止返贫致

贫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投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加大对欠发达地区

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资金投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国家鼓励和扶持金融机构、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

个人投入资金支持欠发达地区开发建设.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挪用帮扶资金.审计机关应当加

强帮扶资金的审计监督.

第十二章　监督检查

第九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完善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业农村行政管理体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规划、指导、管理、协调、监督、服务职责,依法行政,

公正执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综合执法,稳定执法队

伍,保障执法条件,提升执法人员素质和执法能力,提高执法效

率和水平,加强执法监督,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第九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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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履行执法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说明情况;

(二)进入农业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进入涉嫌违法

活动的农业生产经营场所调查取证,查阅、复制或者依法封存有

关文件、资料;

(三)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

法定义务;

(四)查封、扣押涉嫌违法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经营活动

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向被检查单

位或者个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遵守执法程序.有关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配合农业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拒绝和阻碍.

第一百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在

机构、人员、财务上彻底分离.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不得参与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第十三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零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等财产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

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原状;造成损失、损害的,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者以其他名义侵害农民和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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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应当赔偿损失,并依法给予处分.

第一百零二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七十

一条、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二条有关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一百零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责令限

期归还被截留、挪用的资金,没收非法所得,并依法给予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截留、挪用粮食收

购资金的;

(二)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截留、挪用用于农

业的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

(三)违反本法第九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截留、挪用帮扶资

金的.

第一百零四条　违反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向农民或者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违法收费、罚款、摊派的,上级主管机关应当予以

制止,并予公告;已经收取钱款或者已经使用人力、物力的,由

上级主管机关责令限期归还已经收取的钱款或者折价偿还已经使

用的人力、物力,并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一百零五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并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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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处分,责令退还违法收取的集资款、税款或者费用:

(一)违反本法第七十九条规定,非法在农村进行集资、达

标、升级、验收活动的;

(二)违反本法第八十条规定,以违法方法向农民征税的;

(三)违反本法第八十一条规定,通过农村中小学校向农民

超额、超项目收费的.

第一百零六条　违反本法第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强迫农民

以资代劳的,由乡 (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退还违法收取的

资金.

第一百零七条　违反本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强迫农民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接受有偿服务的,由有关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返

还其违法收取的费用;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分;造成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损失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零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工作

人员违反本法规定参与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法给予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一百零九条　国有农场、林场、牧场、渔场等企业事业单

位实行承包经营的职工,参照适用本法有关农民的规定.

第一百一十条　本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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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修订草案)»
修改前后对照表

(条文中黑体字为新增或者修改后的内容,
阴影为删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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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前 修改后

第—章总则 1 第—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巩固和加强农 第一条为了巩固和加强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深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

化农村改革，发展农业生产力， 位，深化农村改革，保护农业

推进农业现代化，维护农民和农资源，发展农业生产力，推进

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农业现代化，维护农民和农业

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增

素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科学文

续、稳定、健康发展，医迥全面化素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

建设扑康社会的目掛，制定本法。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

业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农业，是 第二条本法所称农业，是

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指种植业、林草业、畜牧业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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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业，他荎伟其直接相关的产业等产业，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

前、产中、产后服务。 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 本法所称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织，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

民专业合作概济组织小农业企业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其他

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织。

第三条 国家把农业放在发 1 第三条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展国民经济的首位。 展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目标是：匼囡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和

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不安全。

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 国家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农业柏整体素枫困效益，柯保农展，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

产品供脸和质剿，满足国民经济首位。

发展和从口增长、生活改善的需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

型，提高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1 目标是：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

促进农村匝囡劳动力百丽京产业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不

缩小城乡差别和区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

域差别，健设直垄、民主、文明I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的社会主义新京可］逐步实现农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

业胆农村现代化。 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

和生活水平，促进农村劳动力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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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多渠道就业，缩小城乡差别

和区域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第四条国家采取措施口保 第四条农业和农村经济发

障农业更好地发挥在提供食物、 展应当坚持大农业观。

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维护和 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农业更好

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经济社地发挥在提供食物、工业原料和

会发展等多方面的作用。 其他农产品，维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传承弘扬中华优秀农耕文化，

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

的作用。

国家采取措施保障粮食安

全，落实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

食物供给体系，丰富食物品种，

促进实现各类食物供求总体平

衡。

第五条 国家坚持和完善公 第五条 国家坚持和完善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

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振兴农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振兴农

村经济。 村经济。

国家怅期稳刻农村以家庭承 国家巩固和完善农村以家庭

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

经营体制，医夏l社会化服务体系，层经营体制，健全便捷高效普惠

壮大集体经济俟力，引导农｝飞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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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同富裕的道剧。 国家在农村坚持和完善以桉

国家在农村坚持和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

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存的分配制度。 国家保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规范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运行管理，促

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第六条回家坚持科教兴农 第六条国家坚持科教兴农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针。 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因地

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农业和农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

村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 国家采取措施加强农业和农

业化经营，发展农业科技、教育村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优化农

事业，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推进农业产

农业机械化和信息化，提高农业业化经营，发展农业科技、教育、

综合生产能力。 人才事业，培养农业科技和经营

管理人才，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机

械化和信息化，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

第七条 国冢保护农民和，七条 国家把增加农民收
业生产经营组织的财产及其他合入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中心任

法权益不受侵犯。 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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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切

应当采取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缩小城乡居民

实减轻农民负担。 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国家保护农民和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的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不

受侵犯。

第八条全社会应当高度重 第八条全社会应当高度重

视农业，支持农业发展。 视农业和农村，支持农业和农村

．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经济发展。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

奖励。

对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

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和奖励。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农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统一负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统一负

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做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和全社会做

好发展农业和为发展农业服务的好发展农业和为发展农业服务的

各项工作。 各项工作。

国务院农业胜塾仕管部门主 回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主

管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管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

作，国务院林业匠通主管部门和作，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负责有关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内，负责有关的农业和农村经济

发展工作。 发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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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各农

业衍刻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内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农

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林业回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工作，林业草

一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

林业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林业草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

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

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的贵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

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作。 关的为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工

作。

第二章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第二章农业生产经营体制

第十条 国家实行农村土地 第十条 国家实行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制度，依法保障农村土承包经营制度，依法保障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恺圭剔稳定，保护农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保

民对承包土地的医圃权。 护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土地承包经

杜土地承包经营的方式、 1 营权。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

限、页包方和承包方的权利刘愿、有偿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和浏保护土地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

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刲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家

池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1 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法经营

村土地承包法》。 1 管理集体资产，为其成员提供生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在家产、技术、信息等服务，组织合

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法管理理开发、利用和保护集体资源，

集体资产，为其成员提供生产、 壮大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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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信息等服务，组织合理开 1 国家促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发、利用集体资源，壮大经济实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发

力。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家庭

经营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第十一条 回家鼓励医园l在 1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在家庭
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匾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依法自愿发展

专业合作匾贲直至l 。 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悸济组织1应当 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坚持为

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

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 退出自由、共同管理、民主决策、

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

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

和服务活动。 和服务活动。

农民专业合作概济组织可以1 农民专业合作社依法设立、

多种形式， I依法园立、医亟登登记，取得法人资格。任何组织

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农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社

民专业合作偿济组织申的财产和经的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营自主权。

第十二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 第十二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可以自愿按照民主管经营组织可以自愿按照民主管

理、桉劳分配和桉股分红相结合理、桉劳分配和桉股分红相结合

的原则，以资金、技术、实物等的原则，以资金、技术、实物等

入股，依法兴办各类企业。 入股，依法兴办各类企业。

第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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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实行适

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发展，引

导其与现代农业相适应，提高集

约化水平和经营效率。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提供技术、信

息、社会化服务等形式，支持家

庭农场发展。

第十四条 国家加强国有农

场、林场、牧场、渔场规划建设，

更好发挥其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

示范引领作用。

国家保护国有农场、林场、

牧场、渔场的合法土地权益。严

禁擅自收回其国有土地使用权，

确需收回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

履行批准手续，并依法予以补偿。

第囡十囡条第一款匝家鼓 第十五条国家鼓励供销合

局供销合住社、农村集你经济句作社、农村信用社、农村集体经

织、农民专亚合外径济ill筑、其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

妇丑织和个人发戾恀种彤式线农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发展多层

业区可产赏产中、产后的社会次、多类型的专业化服务，提升

化厥务区亘｝。 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

务水平。

第十三条 国家采取措施发 1 第十六条 国家采取措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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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展多种形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发展生产、加工、销售一体 组织发展生产、加工、销售一体

化经营。 化经营。

国家引导和支持从事农产品 回家引导和支持从事农产品

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企业、 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企业、

科研单位和其他组织，通过与农 科研单位和其他组织，通过与农

民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怕 民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订立合同

立合同或者建立各类企业等形 或者建立各类企业等形式，形成

式，形成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

利益共同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 体，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

营，带动农业发展。 农业发展。

第十四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 第十七条 农民和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可以按照法律、行政法 经营组织可以按照法律、行政法

规成立匼召农产品行业协会，为 规成立农产品行业协会等组织，

成员提供生产、营销、信息、技 为成员提供生产、营销、信息、

术、培训等服务，发挥协调和自 技术、培训等服务，发挥协调和

律作用，提出农产品贸易救济措 自律作用，提出农产品贸易救济

施的申请，维护成员和行业的利 措施的申请，维护成员和行业的

益。 利益。

第三章农业生产 第三章农业生产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 府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

长期规划、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长期规划、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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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目标和农业资源区划，制的基本目标和农业资源区划，制

定农业发展规划。 定农业发展规划。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一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根据农业发展规划，采主管部门根据农业发展规划，采

取措施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形成取措施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形成

合理的农业生产区域布局，指导合理的农业生产区域布局，指导

和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和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

整。 整。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

财政、自然资源、水利、林业草

原等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

采取措施落实农业发展规划，推

动相关产业发展。

第十六条国家引导和支持 第十九条 国家引导和支持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合本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结合本

地实际桉照市场需求，调整匼优地实际，按照市场需求和资源环

化农业生产结构，协调发展种植境承载力，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

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发展构和区域布局，协调发展种植业、

优质、高产、高效益的农业，提林业、畜牧业和渔业，发展优质、

高农产品回际竞争力。 高产、高效益的农业，提高农产

种植业以优化品种、提高质品国际竟争力。

量、增加效益为中心，调整作物 种植业以优化品种、提高质

结构、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 量、增加效益为中心，调整作物

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医盈夭结构、品种结构和品质结构，发

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和防沙治沙展粮食和棉、油、糖、蔬菜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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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加强防护林体系建设，肘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

、蚝＇营造速生丰产林、工业原料林 加强林业生态建设，推进天

和匮选林。 然林保护修复、退耕还林和防沙

三草原保护屉亘玉l，加快治沙工程，加强防护林体系建设，

发展畜牧业，推广图养和舍饲， 营造速生丰产林、工业原料林和

改良畜禽品种，积极发展饲料工能源林。支持依法发展经济林和

业和畜禽产品加工业。 林下经济，增加林产品供给。

渔业生产应当保护和合理利 加快发展畜牧业，改良畜禽

用渔业资源，调整捕捞结构，积品种，保障畜禽养殖用地，协调

极发展水产养殖业、远洋渔业和推进草原保护与草原畜牧业发

水产品加工业。 展，推广圈养和舍饲，积极发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饲草产业、饲料工业、畜禽屠宰

政策，安排资金，引导和支持农和畜禽产品加工业。

业结构调整。 渔业生产应当保护和合理利

用渔业资源，调整捕捞结构，积

极发展水产养殖业、远洋渔业和

水产品加工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

政策，安排资金，引导和支持农

业结构调整。

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应 第二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措施，加强农业综合开发当采取措施，加强农业综合开发

和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田水利、农业生态环境保护、

乡村道路、农村能源和电网、农乡村道路、农村能源和电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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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仓储和流通、渔港、草原围产品仓储和流通、渔港、草原围

栏、动植物原种良种基地等农业栏、动植物原种良种基地、农业

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防灾减灾、农业农村信息化等农

生产条件，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

生产能力。 业生产条件，保护和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

第十八条国家扶持动植物 第二十一条国家扶持动植

品种的选育、生产、更新和良种物品种的选育、生产、更新和良

的推广使用，鼓励品种选育和生种的推广使用，鼓励品种选育和

产、经营相结合，实施肿子工剖生产、经营相结合，实施现代种

奄工程。国务院和省、 业提升工程、动植物良种培育、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专育种关键技术攻关。国务院和省、

项资金，用于扶持动植物良种的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立专

选育和推广工作。 项资金，用于扶持动植物良种的

选育和推广工作。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加强农田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加强农

水利设施建设，健立健全农田水1 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护，节约用

U设施的管理制度]|节约用水， 水，因地制宜推动农业节水增效、

发展节水回农业，严格依法控制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保障农业用

非农业建设占用灌溉水源，禁止水需求，严格依法控制非农业建

任何组织和个人非法占用或者毁设占用灌溉水源，禁止任何组织

损农田水利设施。 和个人非法占用或者毁损农田水

国家对缺水地区发展节水围利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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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给予重点扶持。 回家对缺水地区推动农业节

水增效、发展高效节水农业给予

重点扶持。

第二十条回家鼓励和支持 第二十三条国家鼓励和支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使用先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使用

进LJ适用的农业机械，加强农业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加强农业

机械安全管理，提高农业机械化机械安全管理，提高农业机械化

水平。 水平。

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购匡l先进农业机械给予扶组织购置和应用先进适用的农业

持。 机械给予扶持。

第二十一条各级人民政府 第二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支持为农业服务的气象事业应当支持为农业服务的气象事业

的发展，提高对气象灾害的监测的发展，加强农业气象综合监测

和预报水平。 网络建设，提高对气象灾害的监

测和预报水平。

第二十二条国家采取措施 第二十五条国家采取措施

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建立健全农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建立健全农

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质量l检验检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检验检测和

测监楷絊系，按照有关技术规范、监管体系，按照有关技术规范、

操作规程和质量匡可安全标准， 操作规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组织农产品的生产经营，保障农准，引导和组织农产品的生产经

产品质量安全。 营，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

理，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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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国家支持依法 第二十六条国家鼓励和扶

建立健全优质农产品认证和标志持发展优质农产品生产，支持依

制度。 法建立健全优质农产品认证和标

面鼓励和扶持发展优质农志制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优

产品生产。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质农产品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

府应当结合本地情况，胺照匡「豹规的规定申请使用有关的标志。

— 取措施，拨展优质剌符合规定产地及生产规范要求的
品正月。 农产品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优质农法规的规定申请使用农产品地理

产品可以依照法律械言1行政法规标志。

的规定申请使用有关的标志。符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合规定产地及生产规范要求的农结合本地情况，依法采取措施，

产品可以依照有关法律匾至l行政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保

法规的规定申请使用农产品地理 1 持和建设农产品优良产地环境，

标志。 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实施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推动品质提

升，积极打造品牌，使用有关认

证和标志，提高农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

第二十四条国家实行动植 第二十七条国家实行动植

物防疫、检疫制度，健全动植物物防疫、检疫制度，健全动植物

防疫、检疫体系，加强对动物疫防疫、检疫体系，完善动植物疫

病和植物病、虫、杂草、鼠害的情监测预警网络，加强对动物疫

监测、预警、防治，建立重大动病和植物病、虫、杂草、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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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疫情和植物病虫害的快速扑灭 监测、预警、防治，建立重大动

机制，建设动物无规定疫病区， 物疫情和植物病虫害的快速扑灭

实施植物保护工程。 机制，建设无规定动物疫病区，

实施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

第二十五条农药、兽药、 第二十八条农药、兽药、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种子、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肥料、种子、

农业机械等可能危害人畜安全的 农业机械、兽医器械等可能危害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经营，依照 人畜安全的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实行 经营，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登记或者许可制度。 的规定实行备案、登记或者许可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制度。

农业生产资料的安全使用制度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不得使 农业生产资料的安全使用和质量

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使用的农 监测制度。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药、兽药、饲料添加剂等农业生 组织应当执行农业生产资料使用

产资料和其他禁止使用的产品1 。 规定，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者、销 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饲料添

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 加剂、农用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

的质量负责，禁止以次充好、以 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假充真、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 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者、销

格的产品；禁止生产和销售国家 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

明令淘汰的农药、兽药、饲料添 的质量负责，禁止以次充好、以

加剂、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 假充真、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

格的产品；禁止生产和销售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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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产品流通与加工

明令淘汰的农药、兽药、饲料添

加剂、农业机械、农用薄膜等农

业生产资料。

第四章 农产品流通与加工

第二十六条农产品的购销 第二十九条农产品的购销

实行市场调节。国家对关系国计实行市场调节。国家健全农产品

民生的重要农产品的购销活动实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对关系国计

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建立中夹和民生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购销

地方分级储备调节制度，完善仓活动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建立

储运输体系，做到保证供应，稳中夹和地方分级储备调节制度，

定市场。 完善仓储运输体系，做到保证供

应，稳定市场。

第二十七条 国家逐步建立 第三十条国家逐步建立统

统一、开放、竟争、有序的农产一、开放、竟争、有序的农产品

品市场体系 1，制定农产品批发制市场体系。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发展规划。对农村集体经济组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农产品批

织和农民专业合作挺济｝巨卧建立发市场和农产品集贸市场，国家

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产品集贸市给予扶持。

场，回家给予扶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扛商行或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

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贵，依法管理农产品批发

自的职责，依法管理农产品批发市场，规范交易秩序，防止地方

市场，规范交易秩序，防止地方保护与不正当竟争。

保护与不正当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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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国家鼓励和支 第三十一条国家鼓励和支

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流通活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产品流通活

动。支持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匾动。支持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农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农产品收

产品收购、批发、巨困、运输、 购、批发、储存、运输、零售和

零售和中介活动。鼓励供销合作中介活动。鼓励供销合作社和其

社和其他从事农产品购销的农业他从事农产品购销的农业生产经

生产经营组织提供市场信息，开营组织提供市场信息，开拓农产

拓农产品流通渠道，为农产品销品流通渠道，为农产品销售服务。

售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部门保障农产品

措施，督促有关部门保障农产品运输畅通，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

运输畅通，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简化手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简化手续，方便鲜活农产品的运输，除

续，方便鲜活农产品的运输，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扣押鲜活农产品的运输工具。

得扣押鲜活农产品的运输工具。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粮食烘干、农

产品产地冷藏保鲜、产品分级、

冷链物流等设施建设，支持完善

县乡村物流配送体系，提高农产

品储存、运输技术水平，增强保

障供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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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国家支持发展

国家采取措施引导电子商务

与乡村特色产业、农村寄递物流

等融合发展，完善农村电子商务

服务网络体系。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市场监督管理、农业农村等部

门依职责加强电子商务销售农产

品、农业生产资料的监管。

第三十三条 国家支持发展

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增加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工业，推动

农产品的附加值。县级以上人民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增加农

政府应玑制定农产品加工业和侧产品的附加值。县级以上人民政

品发展规划」引导农产品加府应当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形成合

工阳业形成合理的区域布局和规理的区域布局和规模结构，扶持

模结构，扶持侬民专业合作经济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开发利用。

轧织和乡镇企业从事怀产品加工

和综合开发利用。

国家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制

品质量标准，完善检测手段，提

国家建立健全农产品加工制升检测能力，加强农产品加工过

品质量标准，完善检测手段，加程中的质量安全管理和监督，保

强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障食品安全。

管理和监督，保障食品安全。

第三十条回家鼓励发展农 第三十四条国家鼓励发展

产品进出口贸易。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和农业服务贸

国家采取加强国际市场研易，加强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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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供信息和营销服务等措施，交流。

促进农产品出口。 国家采取加强国际市场研

为维护农产品产销秩序和公究、提供信息和营销服务等措施，

平贸易，建立农产品进口预警制促进农产品出口。

度，当某些进口农产品已经或者 国家完善农产品贸易与生产

可能对国内相关农产品的生产造协调机制。为维护农产品产销秩

成重大的不利影响时，国家可以序和公平贸易，建立农产品进口

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五章粮食安全

预警制度，当某些进口农产品巳

经或者可能对国内相关农产品的

生产造成重大的不利影响时，国

家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

第五章粮食安全

第三十五条 国家实施以我

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

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坚持藏粮千地、藏粮千

技，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

对安全。

第三十一条国家采取措施 第三十六条 国家采取措施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稳步提高粮食生产水平，保障粮稳步提高粮食生产水平，保障粮

食安全。 食安全。

国家健鸟耕地保护制度，对

基本农田依法实行特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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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移至第六十六条并

作修改）

第三十二条 国家在政策、 第三十七条 国家在政策、

资金、技术等方面对粮食主产区资金、技术等方面对粮食主产区

给予重点扶持，建设稳定的商品给予重点扶持，建设稳定的商品

粮生产基地，改善粮食收臣及加粮生产基地，改善粮食收储及加

工设施，提高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工设施，提高粮食主产区的粮食

生产、加工水平和经济效益。 生产、加工、储存、运输水平和

国家支持粮食主产区与主销经济效益。

区建立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 国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完善对粮食主产区和产

粮大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建

立健全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

补偿机制，调动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性。

国家支持粮食主产区与主销

区建立稳定的购销合作关系。

第三十八条 国家健全粮食

生产者收益保障机制，完善价格、

补贴、保险等政策体系，完善农

业生产资料保供稳价应对机制，

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种粮积极性。

第三十三条 在粮食的市场 1 第三十九条 国家加强对粮
价格过低时，国务院可以决定对 1 食市场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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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品种实行性垄佃制度。 在粮食的市场价格过低时，

价应当根据有利于保护农民国务院可以决定对重点粮食品种

利益、稳定粮食生产的原则确定。实行价格支持制度。支持价格应

民按保护价制度出售糊 I 当根据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稳

，国家委托的收购单位不得捆 I 定粮食生产的原则确定。

页勹 I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 1 有关部门以及国家委托的收购单

政、金融硐部门以及国家委托 1 位及时筹足政策性粮食收购资

的收购单位及时筹足粮食收购资 1 金，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国

金，任何部门、单位或者个人不家规定提供资金支持，任何部门、

得截留或者挪用。 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截留或者挪

用。

第三十四条国家建立粮食 第四十条国家建立粮食安

安全预警制度，采取措施保障粮全监测预警制度，建立政府粮食

食供给。国务院应当制定粮食安储备体系，完善粮食应急管理体

全保障目标与粮食储备数量指制，采取措施保障粮食供给。国

标，并根据需要组织有关主管部务院应当制定粮食安全保障目标

门进行耕地、粮食库存情况的核与粮食储备数量指标，并根据需

查。 要组织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耕地、

国家对粮食实行中夹和地方粮食库存情况的核查。

—储备桐节涌团，建设仓储运 国家对粮食实行中夹政府储

输体系。承担匡丽粮食储备匠诩备和地方政府储备，建设仓储运

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保证储输体系。承担政府粮食储备的企

备粮的数量和质量。 业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按照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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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保证储备粮

的数量和质量。

第三十五条 国家建立粮食 第四十一条 国家建立粮食

风险基金，用于支持粮食储备、 风险基金，用于支持粮食储备、

稳定粮食市场和保护农民利益。 稳定粮食市场和保护农民利益。

第三十六条国家提倡珍惜 第四十二条 国家提倡珍惜

和节约粮食，匣采取措施改善人和节约粮食，采取措施减少粮食

民的食物营养结构。 生产、储存、流通、加工等环节

的损失损耗，防止浪费。

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各类食物

有效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

的食物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的食

物营养结构。国务院农业农村、

林业草原等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

施提升有关食物产业发展水平。

第六章 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 1 第六章 农业投入与支持保护
第三十七条国家健呈空剂 第四十三条国家推动加快

农业支持保护体系，采取财政 1 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

投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措廿寺、社会多元参与的农业农村投

施，从资金投入、科研与技术推 I 入格局。国家提高强农惠农富农

广、教育培训、农业生产资料供 1 政策效能。

应、市场信息、质量标准、检验 国家健全农业支持保护体

检疫、社会化服务以及灾害救助系，采取财政投入、税收优惠、

等方面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金融支持等措施，从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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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的科研与技术推广、教育培训、农

收入水平。 业生产资料供应、市场信息、质

恤不与我国缔结或加入的利量标准、检验检疫、社会化服务

民国际条约相抵触的情况下， 1国以及灾害防范救助等方面扶持农

家对农民实施收入支持政策，具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发展农业

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生产，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国家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增加农民收

入实施支持政策，具体办法由国

务院制定。

第三十八条国家逐步提高 第四十四条国家逐步提高

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中夹和县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坚持将农

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业作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建立

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健全农业投入稳定增长保障机

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制。中夹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

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内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

安排的各项用于农业的资金应当高于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

主要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度。

设；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 各级人民政府在财政预算内

业产业化经营；保护粮食综合生安排的各项用于农业的资金应当

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健主要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

全动植物检疫、防疫体系，加强设；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

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杂草、 业产业化经营；保护粮食综合生

鼠害防治；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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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检验检测监削体系、农产全动植物检疫、防疫体系，加强

品市场及信息服务体系；支持农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杂草、

业科研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和农鼠害防治；支持农业防灾减灾；

民培训；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

建设；扶持匼词地区发展；保障检验检测监管体系、农产品市场

农民收入水平等。 及信息服务体系；支持农业科研

县级以上各级财政用于种植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农民培训

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农田和乡村人才培养；推进农业绿色

水利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应当统发展，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建

筹安排，协调增长。 设；保障农民收入水平等。

国家伪加快西部开发I, 增加 县级以上各级财政用于种植

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业、林草业、畜牧业、渔业、农

保护的投入。 田水利的农业基本建设投入应当

统筹安排，协调增长。

国家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

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扶持

欠发达地区发展，增加农业发展

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

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每年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各项政府每年财政预算内安排的各项

用于农业的资金应当及时足额拨用于农业的资金应当及时足额拨

付。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国付。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国

家各项农业资金分配、使用过程家各项农业资金分配、使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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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督管理，保证资金安全，提的监督管理，保证资金安全，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

挪用用于农业的财政资金和信贷挪用用于农业的财政资金和信贷

资金。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资金。审计机关应当依法加强对

用于农业的财政和信贷等资金的用于农业的财政和信贷等资金的

审计监督。 审计监督。

第四十条 回家运用税收、 第四十六条 国家运用税

价格、信贷等手段，鼓励和引导收、价格、信贷、奖补等手段，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增加农鼓励和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业生产经营性投入和小型农田水组织增加农业生产经营性投入和

利等基本建设投入。 小型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投入。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和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依生产经营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依

法采取多种形式，筹集农业资金。法采取多种形式，筹集农业资金。

第四十一条国家鼓励社会 第四十七条国家鼓励社会

资金投向农业，鼓励企业事业单资金投向农业，鼓励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匡困和个人捐资设立固位、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设立支_ 
农业建设和农业科技、教育基持农业建设和农业科技、教育等

金。 基金。

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农业扩 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农业扩

大利用外资。 大利用外资。

第四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 第四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及应当鼓励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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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类经济组织开展农业信息其他各类经济组织开展农业信息

服务。 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匠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建

立农业信息搜集、整理和发布制立农业信息搜集、整理、分析和

度，及时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发布制度，及时向农民和农业生

组织提供市场信息等服务。 产经营组织提供市场信息等服

务。

第四十三条国家鼓励和扶 第四十九条匡家鼓励和扶

持农用工业的发展。 持农用工业的发展。

国家采取税收、信贷等手段 国家采取税收、信贷等手段

鼓励和扶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鼓励和扶持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

和贸易，为农业生产稳定增长提和贸易，为农业生产稳定增长提

供物质保障。 供物质保障。

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侧 国家通过对肥料、农药、农

廿肥、农药、燃厘翌膜、农业利用柴油、农业用电和农业用水等

和农用柴油等主要农业生产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采取宏观

料肥农产品忙间保持合理的叫调控措施，保障主要农产品的生
', 

产效益。

第四十四条 国家鼓励供销 第五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合作社、农村集体经／／／其各有关部门巨当采取措施
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他组织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事业给予支

和个人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持。

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 对跨地区从事农业社会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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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各务的，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

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对农业社交通运输、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

会化服务事业给予文持。 采取措施给予支持。

对跨地区从事农业社会化服

务的，农业、巨亘怍理、交通运

输、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

施给予支持。

（第一款的部分内容移至第

十五条）

第四十五条 国家建立健全 第五十一条国家建立健全

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农村信用匾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

建设，加强农村金融监管。 金融体系，促进金融服务办理便

有关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利化，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农村

增加信贷投入，改善农村金融服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农村金融监

务，对侬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1 管，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囡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信贷支 有关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

持。 增加信贷投入，改善农村金融服

农村信用匼丽社应当坚持为务，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信

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贷支持。

的宗旨，优先为当地农民的生产

经营活动提供信贷服务。

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

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农

国家通过贴息等措施，鼓励村中小金融机构应当坚持为农

金融机构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

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贷宗旨，优先为当地农民的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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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营活动提供信贷服务。

国家通过贴息等措施，鼓励

金融机构向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提供贷

款。

国家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

体系。财政出资设立的农业信贷

担保机构应当主要为从事农业生

产和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经营

主体服务。

第四十六条国家建立和完 第五十二条国家建立和完

善农业保险制度。 善农业保险制度，发展多层次的

国家捉步建立和完善1政策性农业保险，丰富保险品种，提高

农业保险制度。阪而和阮持医亘保险理赔效率，发挥稳定农业生

和侬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冞诏产、减少灾害损失和保障收入作

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I互助合作保 I 用。

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 回家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

展农业保险业务。 1 度。财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实施

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 1 农业保险费补贴。国务院有关部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农业保险条款

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和保险费率公平合理性的审查，

提高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果，加

强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国家健全

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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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机制。

国家支持和鼓励商业性保险

公司、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依法开

展农业保险业务。

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市

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原

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

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

保险。

第五十三条 国家鼓励符合

规定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发行债券

用千农业。按照国家规定发行的

政府债券，应当加大对现代农业

发展的支持力度。

国家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支

持农业机制，引导农产品期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发挥期货市场

发现价格、管理风险、配置资源

的功能。

第四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 第五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提高农业防御自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农业防灾减

然灾害的能力，做好防灾、抗灾灾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防御

和救灾工作，帮助灾民恢复生产， 自然灾害的能力，做好防灾、抗

组织生产自救，开展社会互助互灾和救灾工作，帮助灾民恢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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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对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灾民产，组织生产自救，开展社会互

给予救固和扶持。 助互济；对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

灾民给予救助和扶持。

第七章 农业科技与阮司教育 1 第七章 农业科技、教育与人才
第四十八条国务院和省级 第五十五条国务院农业农

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农业科技、农村等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

业教育发展规划，发展农业科技、 当制定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发展

教育事业。 规划，发展农业科技、教育、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桉照才事业。

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增加农业科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

经费和农业教育经费。 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增加农业科技

国家鼓励、吸引企业等社会经费和农业教育经费。

力量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农 国家鼓励、吸引企业等社会

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事力量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鼓励农

业单位等依法举办农业科技、教民、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企业事

育事业。

第囡十九条第二责
_ 

衣业

发户1,., .J 'I I 凶一入八。

业单位等依法举办农业科技、教

育事业。

第五十六条 国家采取措施

关紨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打造国家农

业科技战略力星，发挥企业在技

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加强农业

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加快

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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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

省级人民政府应当协调整合农业

科技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平台和

创新主体能力建设。

第四十九条国家保护植物 第五十七条国家保护植物

新品种、农产品地理标志等知识新品种、农产品地理标志等知识

产权，鼓励和引导匝国科研、匾产权，鼓励、支持和引导高等学

百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校、科研机构、企业加强农业科

研究和应用研究，传播和普及农学技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业科学技术知识，加速科技成果传播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知识，

转化与产业化，促进农业科学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促

术进步。 进农业科学技术进步。

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农 国家鼓励新技术应用千农

业重大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国业，加强农业新品种、新技术、

家采取措施促进国际农业科技、 新装备、新产品研发和推广应用，

教育合作与交流，鼓励引进国外建设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适

先进技术。 应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需要。

（第二款的部分内容移至第 1 国家支持智慧农业发展，鼓

五十六条）

第五十条 回家扶持农业技

励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

管理相融合。

国家采取措施促进国际农业

科技、教育合作与交流，鼓励和

支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第五十八条 国家扶持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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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推广事业，建立政府扶持和市技术推广事业，建立政府扶持和

场引导相结合，有偿与无偿服务市场引导相结合，有偿与无偿服

相结合，国家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务相结合，回家农业技术推广机

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农业技术推构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农业技术

广体系，促使先进的农业技术尽推广体系，促使先进的农业技术、

快应用 l于农业生/ 10 装备尽快推广应用。

第五十一条 国家设立的农 第五十九条国家设立的农

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以农业技术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以农业技术

试验示范基地为依托，承担公共试验示范基地为依托，承担公共

所需的关键性技术的推广和示范所需的关键性技术的推广和示范

等公益性职责，为农民和农业生等公益性职责，为农民和农业生

产经营组织提供无偿农业技术服产经营组织提供无偿农业技术服

务。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

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稳定和加强农业生产发展需要，稳定和加强

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保障农业技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保障农业技

术推广机构的工作经费。 术推广机构的工作经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桉照国家规定保障和改善从施，桉照国家规定保障和改善从

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专业科技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专业科技

人员的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和生人员的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和生

活条件，鼓励他仅为农业服务。 活条件，鼓励他仅为农业服务。

第五十二条医巫l科研匣 第六十条科研机构、有关

\Il、有关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涉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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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及有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及有关科技

关科技人员，根据农民和农业生人员，根据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产经营组织的需要，可以提供无组织的需要，可以提供无偿服务，

偿服务，也可以通过技术转让、 也可以通过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承包、技术咨询、技术许可

和技术入股等形式，提供有偿服和技术入股等形式，提供有偿服

务，取得合法收益。医迳l科研匣务，取得合法收益。科研机构、

逼、有关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关学校、农民专业合作社、涉

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及有农企业、群众性科技组织及有关

关科技人员应当提高服务水平， 科技人员应当提高服务水平，保

保证服务质量。 证服务质量。

对医国科研匣圆、有关学校、 对科研机构、有关学校、农

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举办的为农业业技术推广机构举办的为农业服

服务的企业，国家在税收、信贷务的企业，回家在税收、信贷等

等方面给予优惠。 方面给予优惠。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供销 国家鼓励和支持农民、农民

合作社、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等参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其他

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 企业事业单位等参与农业技术推

广工作。

第五十三条国家建立农业 第六十一条国家建立农业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县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匠亟l主管部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会同教育、人匣等有关部门制门会同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定农业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计等有关部门制定农业专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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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并组织实施。 员继续教育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五十四条国家在农村依 第六十二条国家在农村依

法实施义务教育，并保障义务教法实施义务教育，并保障义务教

育经费。国家在农村举办的普通育经费，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义

中小学校教职工工资由县级人民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国家在农

政府桉照国家规定统一发放，校村举办的普通中小学校教职工工

舍等教学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经费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桉照国家

由县级人民政府桉照国家规定统规定统一发放，校舍等教学设施

一安排。 的建设和维护经费由县级人民政

府桉照回家规定统一安排。

第五十五条国家发展农业 第六十三条国家发展农业

职业教育。国务院有关部门桉照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加强涉农

回家职业资格匡围制度的统一规学科、专业建设，支持培养涉农

定，忻剧农业行业的职业分类、 1 急需紧缺专业人才。

职业肢能鉴定工而，管理农业行 1 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职

业的职业资格证书。 业资格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的统

一规定，制定农业行业的职业分

类、职业标准，管理农业行业的

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第五十六条 国家采取措施 1 第六十四条 国家组织开展
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农业实用技术技能培训和其他就

支持农民举办各种科技组织，开业培训，培养乡村本土人才，采

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1、农民绿色！ 1 取措施鼓励农民采用先进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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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就业培训，提高 1 技术，支持农民举办各种科技组

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 织，发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作用，

提高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和生产

经营技能。

第八章农业资源挕农业环境保护 第八章 土地等农业资源保护

第五十七条发展农业和农 第六十五条发展农业和农

村经济必须合理利用和保护土村经济必须合理利用和保护土

地、水、森林、草原、野生动植地、水、森林、草原、野生动植

物等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物等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

水能、匝司、太阳能、风能等可水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

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生态等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展

农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生态农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 国家有计划地开展农业资源

农业资源区划或者农业资源合理调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

利用和保护的区划，建立农业资定农业资源区划或者农业资源合

源监测制度。

第三十一条第二责

理利用和保护的区划，建立农业

资源监测制度。

第六十六条国家实行最严

I/_l拼抱尿护牁废，对墓木衣历攸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对永久基本

法实行特殊尿护。 农田依法实行特殊保护，确保耕

第五十八条最后一句界对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

拼旭质责连叶妥蓦监测。 质量有提高、生态功能稳定。

国家建立实施耕地保护补偿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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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

地。确需占用耕地的，应当依法

落实补充耕地贵任。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可以依法要求对非农

业建设所占用耕地耕作层的土壤

予以剥离和合理利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措施加强土壤改良、地力培肥和

治理修复，组织开展退化耕地治

理，完善农田基础设施，保护和

提升耕地质量，并对耕地质量进

行调查、监测和评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

措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明确

建设内容和投入标准，完善建设、

验收、管护机制。

第五十八条农民和农业生 第六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

产经营组织应当保养耕地，合理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采取

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增措施，支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加使用有机肥料，采用先进技术，组织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和参与高

保护和提高地力，防止农用地的标准农田建设与管护。

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 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匠丞当保养耕地，科学合理使用化肥、

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支持农农药、农用薄膜，增加使用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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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加强耕地肥料，采用先进技术，保护和提

质量建设，并对耕地质量进行厕高地力，防止农用地的污染、破

监测。 坏和地力衰退。国家鼓励使用在

（最后一句移至第六十六 1 生态环境中可降解且无害的农用

条） 薄膜。

国家加强黑土地保护，坚持

用养结合，促进黑土地可持续利

用。

第五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 1 第六十八条 国家统筹推进

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小流域综合山水林田湖草沙治理，健全重要

治理，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从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制度，实施重

事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工程。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采取预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防措施，并负责治理因生产建设施，加强小流域综合治理，预防

活动造成的水土流失。 和治理水土流失。从事可能引起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的单位

施，预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和个人，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并

地。国务院和沙化土地所在地因负责治理因生产建设活动造成的

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损水土流失。

照法律规定制定防沙藩沙规划， 11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组织实施。 施，预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

地。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施，因地制宜开展盐碱地治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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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

第六十条国家实行全民义 第六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

务植树制度。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应当采取措施，组织群众造林绿

采取措施，组织群众匝刊造林， 化，保护林地和林木，预防森林

保护林地和林木，预防森林火灾，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制止滥

防治森林病虫害，制止滥伐、盗伐、盗伐林木，提高森林覆盖率、

伐林木，提高森林覆盖率。 森林蓄积量。国家实行全民义务

国家在天然林保护区域实行植树制度。

禁伐或者限伐

林。

，加强造林护 国家在天然林保护区域实行

禁伐或者限伐，加强造林护林。

第六十一条有关地方人民 第七十条有关地方人民政

政府，应当加强草原的保护、建府，应当加强草原的保护、建设

设和管理，指导、组织农（牧） 和管理，指导、组织农（牧）民

民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建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建设

设人工草场、饲草饲料基地和改人工草场、饲草饲料基地和改良

良天然草原，实行以草定畜，控天然草原，实行以草定畜、草畜

制载畜量，推行划区轮牧、休牧平衡，合理控制载畜量，推行划

和禁牧制度，保护草原植被，防区轮牧、休牧和禁牧制度，保护

止草原退化沙化和盐园化。 草原植被，加强草原火灾和病虫

害防控工作，防止草原退化、沙

化、盐碱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

第六十二条禁止毁林毁草 第七十一条禁止违法毁林

开垦、烧山开垦以及开垦回家禁毁草开垦、烧山开垦以及开垦国

止开垦的陡坡地1，巳经开垦的剧家禁止开垦的陡坡地。禁止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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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逐步退耕还林、还草。 造田以及违法开（围）垦自然湿

禁止荨胡造田以及围垦匣猁 I 地。

、止面｀巫l湿地。 1已经围垦的， I 对在国务院批准规划范围内
II/当逐步退耕还湖、还湿地。 1 实施退耕的农民，应当按照回家

对在国务院批准规划范围内规定予以补助。

实施退耕的农民，应当桉照国家

规定予以补助。

第六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 第七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采取措施，依法执行捕捞限应当采取措施，依法执行捕捞许

额和禁渔、休渔制度，增殖渔业可证、捕捞限额和禁渔、休渔制

资源，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 度，增殖渔业资源，保护渔业水

国家引导、支持从事捕捞业域生态环境。

的农（渔）民和农（渔）业生产 国家引导、支持从事捕捞业

经营组织从事水产养殖业或者其的农（渔）民和农（渔）业生产

他职业，对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统经营组织从事水产养殖业或者其

一规划转产转业的农（渔）民， 他职业，对根据当地人民政府统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助。 一规划转产转业的农（渔）民，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助或者

安置保障。

第六十四条 国家建立与农 第七十三条国家建立与农

业生产有关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业生产有关的生物物种资源保护

制度，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稀有、制度，保护生物多样性，对稀有、

濒危、珍贵生物资源及其原生地濒危、珍贵生物资源及其原生地

实行重点保护。从境外引进生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加强种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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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资源应当依法进行登记或者源收集保护开发利用，建设国家

审批，并采取相应安全控制措施。种质资源库。

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 加强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从

验、生产、加工、经营及其他应境外引进生物物种资源应当依法

用，必须依照回家规定严格实行进行登记或者审批，并采取相应

各项安全控制措施。 安全控制措施。

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试

验、生产、加工、经营及其他应

用，必须依照国家规定严格实行

各项安全控制措施。

第九章农业绿色发展

第六十五条 各级农业酶 1 第七十四条 国家鼓励和支
主管部门应当引导农民和农业生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采用

产经营组织采取生物措施或者使节约集约的种植养殖技术。

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兽药， 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

防治动植物病、虫、杂草、鼠害。 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采

农产品采收后的秸杆及其他取生物措施或者使用高效低毒低

剩余物质应当综合利用，妥善处残留农药、兽药，防治动植物病、

理，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虫、杂草、鼠害和其他有害生物。

坏。 从事畜禽、水产养殖的单位和个

从事畜禽等动物规模养殖的I 人应当合理投料、投饵、投肥，

位和个人应当对粪便、废水浏正确使用药物，防止造成环境污

＿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匾至l 染和生态破坏。

综合利用，从事水产养殖的单位 国家加强病虫害生物防治、



—４８—

和个人应当合理投饵、腥肥、使 1 微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等技术和

用药物，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产品的研究开发应用，促进绿色

态破坏。 优质农产品生产。

（第二款、第三款的部分内 国家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

容移至第七十五条） :L 
I 口 o

第七十五条国家优先发展

生态循环农业，推进农业废弃物

回收、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

鼓励发展种养循环农业。

农产品采收后的秸杆及其他

剩余物质应当综合利用，妥善处

理，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

第六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 第七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单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单

位进行治理，防治废水、废气匣位进行治理，防治废水、废气、

固体废匣物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染。排放废水、废气困固体废匣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排放或

物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者倾倒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或

的，由环境庥平百咳］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造成农业生

者农业匠司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态环境污染事故的，由生态环境

理；给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主管部门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造成损失的，有关责任者应当依依法调查处理；给农民和农业生

法赔偿。 产经营组织造成损失的，有关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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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者应当依法赔偿。

第七十七条 国家依法实施

农业生态保护补偿。国家鼓励和

支持保护农业资源、发展生态农

业，逐步完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机制。

国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

第九章农民权益保护 第十章农民权益保护

第六十七条任何机关或者 第七十八条任何机关或者

单位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单位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

织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必须依织收取行政、事业性费用必须依

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费的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收费的项

目、范围和标准应当公布。没有目、范围和标准应当公布。没有

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农民和法律、法规依据的收费，农民和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对农民或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对农民或

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罚款处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罚款处

罚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罚必须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

规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规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

据的罚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据的罚款，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

组织有权拒绝。 组织有权拒绝。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以任 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以任

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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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进行摊派。除法律、法规另组织进行摊派。除法律、法规另

有规定外，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以有规定外，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以

任何方式要求农民或者农业生产任何方式要求农民或者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经营组织提供人力、财力、物力

的，属于摊派。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属于摊派。农民和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有权拒绝任何方式的摊经营组织有权拒绝任何方式的摊

派。 派。

第六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 第七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不得以及其有关部门和所属单位不得以

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任何方式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

营组织集资。 营组织集资。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未 严格控制对基层开展督查检

经国务院批准，任何机关或者单 1 查考核，精简优化涉农考核。没

位不得在农村进行任何形式的达有法律、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

标、升级、验收活动。 院批准，任何机关或者单位不得

在农村进行任何形式的达标、升

级、验收活动。

第六十九条农民和农业生 第八十条农民和农业生产

产经营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经营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

的规定承担纳税义务。税务机关规定承担纳税义务。税务机关及

及代扣、代收税款的单位应当依代扣、代收税款的单位应当依法

法征税，不得违法摊派税款及以征税，不得违法摊派税款及以其

其他违法方法征税。 他违法方法征税。

第七十条 农村义务教育除 第八十一条 农村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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桉国怪塑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除桉国家规定收取的费用外，不

得向农民和学生收取其他费用。 得向农民和学生收取其他费用。

禁止任何机关或者单位通过农村禁止任何机关或者单位通过农村

中小学校向农民收费。 中小学校向农民收费。

国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中小

学校食品安全，改善学生营养健

康情况。

第七十一条国家依法征收 第八十二条国家依法征收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保护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保护

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

权益，依法给予侬民和农杜堡堡权益，依法给予征地补偿并安排

地补偿，任何单位和社会保障费用，任何单位和个人

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征地补偿费不得截留、挪用征地补偿和社会

用。 保障费用。征收农村村民住宅的，

应当依法保障其居住的权利和合

法的住房财产权益。

国家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

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

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

集体收益分配权。

第七十二条各级人民政 第八十三条各级人民政

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委员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委员会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

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尿祠整、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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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流转等过程中，不得侵犯权流转等过程中，应当充分尊重

亘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于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意愿，

涉农民自主安排的生产经营项不得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

目，不得强迫农民购买指定的生经营权，不得于涉农民依法自主

产资料或者桉指定的渠道销售农安排的生产经营项目，不得强行

产品。 毁坏作物青苗或者盛果期果树，

不得强迫农民购买指定的生产资

料或者按指定的渠道销售农产

品。

第七十三条农村集体经济 第八十四条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

或者兴办公益事业，需要向其成或者兴办公益事业，需要向其成

员（村民）筹资筹劳的，应当经员（村民）筹资筹劳的，应当依

成员（村民）会议或者成员（村法经成员（村民）会议或者成员

民）代表会议巨王亟但过后巳方 （村民）代表会议通过后方可进

可进行。 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

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筹资筹劳委员会依照前款规定筹资筹劳

的，不得超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不得超过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规定的上限控制标准，禁止强行规定的上限控制标准，禁止强行

以资代劳。 以资代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

员会对涉及医卫］利益的重要事员会对涉及成员（村民）利益的

项，应当向阪司公开，并定期公重要事项，应当向成员（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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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财务账目，接受憾因的监督。 公开，并定期公布财务账目，接

受成员（村民）的监督。

第七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 第八十五条任何单位和个

人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人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文化、 提供生产、技术、信息、文化、

保险等有偿服务，必须坚持自愿保险等有偿服务，必须坚持自愿

原则，不得强追农民和农业生产原则，不得强迫农民和农业生产

经营组织接受服务。 经营组织接受服务。

第七十五条农产品收购单 第八十六条农产品收购单

位在收购农产品时，不得压级压位在收购农产品时，不得压级压

价，不得在支付的价款中扣缴任价，不得在支付的价款中扣缴任

何费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何费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代

扣、代收税款的，依照法律、行扣、代收税款的，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农产品收购单位与农产品销 农产品收购单位与农产品销

售者因农产品的质量等级发生争售者因农产品的质量等级发生争

议的，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议的，可以委托具有法定资质的

农产品质量检口立J U' 广-J 'I立口!:£.lo 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检测。

第七十六条农业生产资料 第八十七条农业生产资料

使用者因生产资料质量问题遭受使用者因生产资料质量问题遭受

损失的，出售该生产资料的经营损失的，生产、出售该生产资料

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的经营者应当予以赔偿，赔偿额

货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利益损包括购货价款、有关费用和可得

失。 利益损失。



—０９—

第七十七条农民或者农业 第八十八条农民或者农业

生产经营组织为维护自身的合法生产经营组织为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有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权益，有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反映情况和提出合法要求关部门反映情况和提出合法要求

的权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权利，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对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

出的合理要求，应当按照国家规出的合理要求，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及时给予答复。 定及时给予答复。

第七十八条违反法律规 第八十九条违反法律规

定，侵犯农民权益的，农民或者定，侵犯农民权益的，农民或者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依法申请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可以依法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讼，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民法院和司法行政主管

应当依照有关规定为1农民一

法律援助。

第十章 农村经济发展

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符

、I I 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可以依法申

请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一章 农村经济发展

第七十九条 国家坚持城乡 第九十条 国家坚持城乡融

11卜调发展的方针，扶拼农村削二µ合发展，提高城乡规划、建设、

三产业匮项],调整和优化农村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

经济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等交换、双向流动，推进公共资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逐步缩小城源均衡配置，促进城乡共同繁荣

乡差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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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支持依托农业农村特色

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文化、

休闲农业等新业态，推动农村一

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调整和优化

农村经济结构，壮大县域富民产

业，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经

济全面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差别。

第九十一条 国土空间规划

应当统筹考虑城乡生产、生活、

生态用地需求，合理安排乡村产

业、居住、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等各类用地。建设用地指标应当

优先保障乡村发展合理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化

城乡产业发展布局，统筹规划、

建设、管护城乡公共基础设施。

第八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 1 第九十二条国家促进农村
当采取措施，发展乡圃企业，支市场经济发展，保障各类经营主

持农业的发展，股移富—余的—农面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

劳动力。 1 农村经济发展应当坚持农民

企业发展的支主体地位，保障农民合法权益。

持措施，引导乡削企业优化结构，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

更新技术，提高素质。 施，发展乡村企业，支持农业的

发展，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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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完善乡村企业发展的支持措

施，引导乡村企业优化结构，更

新技术，提高素质。

国家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保

障成员的集体收益分配权。

国家保护社会资本依法参与

乡村发展，支持农民、大学生、

退役军人和其他返乡入乡人员在

乡村创业就业，鼓励农民专业合

作社、供销合作社、农业企业与

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

第八十一条县级以上地方 第九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

展水平、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 展水平、区位优势和资源条件，

桉照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节约桉照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节约

用地的原则，有重点地推进农村用地的原则，有重点地推进农村

小城镇建设。 小城镇建设。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注重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注重

运用市场机制，完善相应政策， 运用市场机制，完善相应政策，

吸引农民和社会资金投资小城镇吸引农民和社会资金投资小城镇

开发建设，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开发建设，发展第二、第三产业，

引导乡匾企业相对集中发展。 引导乡村企业相对集中发展。

第八十二条 国家采取措施 第九十四条 国家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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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侬村宣创劳动力在城乡、地 1 推动形成平等竞争、规范有序、

区间合理有序流动。地方各级人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

民政府依法保护进入城镇就业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制

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不得设度，引导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

置不合理限制，已经设置的应当合理有序流动。地方各级人民政

取消。

第八十三条 国家 . 

制度，保障农

、贝巴丸汃农民、贫困

府依法保护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

劳动力的合法权益，不得设置不

合理限制，已经设置的应当取消。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落实城乡劳动

者平等就业、同工同酬，依法保

障农民工工资等劳动和社会保障

权益。

第九十五条 国家健全社会

保险制度，依法保障农民参加社

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

民和其他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l 法权益。

的基本生活。 国家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

第八十四条 国家世盈、丸 I 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特

农民帆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痄 1 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助制度，保

其他医疗保障形式，提高农民II 障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

酶。 人员等农村低收入人口的基本生

活，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医疗、

住房、教育、就业等专项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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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五条 国家扶持匮堕 第九十六条 国家扶持欠发

地区改善经济发展条件，帮助进达地区改善经济发展条件，帮助

行经济开发。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进行经济开发，统筹建立常态化

国家！关于扶持贫困地区的I总体目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持续巩固拓

标肥要求，制定肤贫开发l规划， 展脱贫攻坚成果。省级人民政府

并组织实施。 根据国家总体部署和目标要求，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开发制定相关规划，并组织实施。

式肤囡方针，组织匼丽司i区的和 I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坚持开发

民和冞业生产经营组织1合理使用式帮扶方针，增强欠发达地区内

一资金，依靠自身力量改变厨生发展动力，引导、组织合理使

面貌，引导核困地区的刺用帮扶资金，依靠自身力量改变

经济结构、开发当地资源。落后面貌，促进产业发展壮大，

应当坚持与资源保护、 提升农村劳动力技能和素质，增

生态建设相结合，促进桉团扣一因强就业能力和调动参与发展积极

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性，引导调整经济结构、开发当

步。 地资源。欠发达地区发展应当坚

持与资源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

促进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

展和全面进步。

第八十六条 中夹和省级圃 1 第九十七条 中夹和省级人
政应当把肤资芹页投入列入年度民政府应当把常态化防止返贫致

财政预算，屏豆可吾位巳」加大对贫和欠发达地区帮扶投入列入年

＿剧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度财政预算，加大对欠发达地区

资金投入。 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资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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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鼓励和扶持金融机构、 入，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投入资 国家鼓励和扶持金融机构、

金支持横刮地区开发建设。 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 个人投入资金支持欠发达地区开

挪用匾囡资金。审计机关应当加发建设。

强肤图资金的审计监督。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

第十一章

挪用帮扶资金。审计机关应当加

强帮扶资金的审计监督。

第十二章监督检查

第八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 第九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完善适应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完善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农

业行政管理体制。 业农村行政管理体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匠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加强规划、指导、管理、协调、 当加强规划、指导、管理、协调、

监督、服务职贵，依法行政，公监督、服务职责，依法行政，公

正执法。 正执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叹＼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

一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其职贵范围仆加强农业综合执法，稳定执法队

内健全行刻执法队伍，医且综合伍，保障执法条件，提升执法人

执法，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 员素质和执法能力，提高执法效

率和水平，加强执法监督，推进

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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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 第九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匠亘主管部门及其执法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执法

人员履行执法监督检查职责时， 人员履行执法监督检查职责时，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

个人说明情况「页面有关文件、 个人说明情况；

（二）进入农业生产经营场

（二）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所实施现场检查，进入涉嫌违法

个人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活动的农业生产经营场所调查取

法定义务。 证，查阅、复制或者依法封存有

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监关文件、资料；

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向被检查单 （三）贵令被检查单位或者

位或者个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个人停止违反本法的行为，履行

遵守执法程序。有关单位或者个法定义务；

人应当配合农业行政执法人员依 （四）查封、扣押涉埬违法

法执行职务，不得拒绝和阻碍。 从事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经营活动

第八十九条 农业衍剥主管

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

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监

督检查职责时，应当向被检查单

位或者个人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遵守执法程序。有关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配合农业行政执法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不得拒绝和阻碍。

第一百条 农业农村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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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门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在

在机构、人员、财务上彻底分离。机构、人员、财务上彻底分离。

农业匠亘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不得参与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不得参与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动。

第十二章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法律责任

第九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 第一百零一条 违反本法规

侵害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定，侵害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

土地承包经营权等财产权或者其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

他合法权益的，应当停止侵害， 权等财产权或者其他合法权益

恢复原状；造成损失、损害的， 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原状；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造成损失、损害的，依法承担赔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偿贵任。

或者以其他名义侵害农民和农业 回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

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应或者以其他名义侵害农民和农业

当赔偿损失，并1由其所在单位或I 生产经营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应

上级主望远因给予匠函处分。 当赔偿损失，并依法给予处分。

第九十—条违反本法第日 第—百零二条违反本法第

＿条、第巨王司条、第医王耳条、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第七十

第压王：已条规定的，依照相关法一条、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二条

律域詈］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有关规定的，依照相关法律、行

罚。 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九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 第一百零三条有下列行为

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贵令限期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责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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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被截留、挪用的资金，没收期归还被截留、挪用的资金，没

非法所得，并1由上级主管机关̀ d 收非法所得，并依法给予直接负

所在互囡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贵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匠亟l处员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刑事责任：

责任： （一）违反本法第三十九条

（一）违反本法第匡王二l条第三款规定，截留、挪用粮食收

第三款规定，截留、挪用粮食收购资金的；

购资金的； （二）违反本法第四十五条

（二）违反本法第巨了可］条第二款规定，截留、挪用用于农

第二款规定，截留、挪用用于农 1 业的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

业的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的； （三）违反本法第九十七条

（三）违反本法第伈土空棒第三款规定，截留、挪用帮扶资

第三款规定，截留、挪用匠酉资金的。

金的。

第九十三条违反本法第因 第一百零四条违反本法第

七1条规定，向农民或者农业生七十八条规定，向农民或者农业

产经营组织违法收费、罚款、摊生产经营组织违法收费、罚款、

派的，上级主管机关应当予以制摊派的，上级主管机关应当予以

止，并予公告；巳经收取钱款或制止，并予公告；已经收取钱款

者已经使用人力、物力的，由上或者巳经使用人力、物力的，由

级主管机关责令限期归还巳经收上级主管机关责令限期归还巳经

取的钱款或者折价偿还已经使用收取的钱款或者折价偿还巳经使

的人力、物力，并1由上级主管利用的人力、物力，并依法给予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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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所在巠盟给予直接负责的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问任人员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

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行为之 第一百零五条有下列行为

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责令停止之一的，由上级主管机关责令停

违法行为，并给予直接负责的主止违法行为，并依法给予直接负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匠司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处分，责令退还违法收取的集资员处分，责令退还违法收取的集

款、税款或者费用： 资款、税款或者费用：

（一）违反本法第医王飞l条 （一）违反本法第七十九条

规定，非法在农村进行集资、达规定，非法在农村进行集资、达

标、升级、验收活动的； 标、升级、验收活动的；

（二）违反本法第达土4条 （二）违反本法第八十条规

规定，以违法方法向农民征税的；定，以违法方法向农民征税的；

（三）违反本法第拉王棒规 （三）违反本法第八十一条

定，通过农村中小学校向农民超规定，通过农村中小学校向农民

额、超项目收费的。 超额、超项目收费的。

第九十五条违反本法第世 第一百零六条违反本法第

三1条第二款规定，强迫农民以八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强迫农民

资代劳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以资代劳的，由乡（镇）人民政

责令改正，并退还违法收取的资府责令改正，并退还违法收取的

金。 资金。

第九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 第一百零七条 违反本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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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恪规定，强迫农民和农业生八十五条规定，强迫农民和农业

产经营组织接受有偿服务的，由生产经营组织接受有偿服务的，

有关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并返还由有关人民政府贵令改正，并返

其违法收取的费用；情节严重的，还其违法收取的费用；情节严重

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直接责任人员匠亟l处分；造成农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分；造

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损失的， 成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损失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 第一百零八条县级以上人

政府农业匠亘l主管部门的工作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工作

员违反本法规定参与和从事农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参与和从事农

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法给予厒亟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依法给予处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事责任。 责任。

第十三章附 则 第十四章附 则

第九十八条本法有关农民 第—百零九条国有农场、

的规定，适用迂国有农场、牧场、林场、牧场、渔场等企业事业单

林场、渔场等企业事业单位实行位实行承包经营的职工，参照适

承包经营的职工。 用本法有关农民的规定。

第九十九条

31月们日起施行。

第一百一十条本法自年

月日起施行。


